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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NM202

5061500

07

乌海市海南区乌

海市华资焦化厂下游 1

公里处有山河村居民

区，2015 年企业开始断

断续续排放生产废水

至下游居民区，导致居

民的菜窖都渗入了污

水，异味严重。2023 年

左右该公司的焦化生

产线停产，但是煤矿和

洗煤厂仍在运行，在

2024年6月左右煤矿和

洗煤厂的污水流向下

游居民区，影响房屋安

全。

乌海市

海南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乌海市海南区乌海市华资焦化厂下游 1 公里处有山河村居民区，2015

年企业开始断断续续排放生产废水至下游居民区，导致居民的菜窖都渗入了污水，

异味严重”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群众所称“山河村居民区”位于海南区二十七公里乌海市华资煤焦

有限公司 96×10
4
t/a 捣固焦项目（以下简称“华资焦化厂”）西南侧 1公里处，

该区域房屋大部分为土坯房或砖包土结构，少部分为砖木结构，房屋年久失修，

建于地势较低区域。

华资焦化厂位于滴沥帮乌素矿区，于 2006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09 年 2 月建

成投产，环保审批及验收文件齐全，2023 年 3 月因政策关停。根据监管部门日常

巡查检查情况，2015 年以来企业按照环评要求，将废水经生化处理站处理后回用

于熄焦，未发现有外排行为。

经调阅 2004 年至 2022 年原鄂托克旗焦化厂职工宿舍（以下简称“职工宿舍

区”）东侧区域历史卫星图像发现，该区域自 2004 年起已形成沟壑。2024 年 8

月—10 月连续强降水后，职工宿舍区房屋门前出现自东向西水流，雨水在低洼处

局部形成积水坑，因积水溢出造成居民菜窖渗水。

2024 年 10 月，因接到群众举报，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调派挖掘机对华

资焦化厂下游、职工宿舍区东侧及南侧沟壑内积水量较大点位进行挖掘，下挖深

度约 5 米、长约 12 米，未发现有暗管排放生产废水现象。

2024年 10月 11日—13日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委托第三方对华资焦化厂

周边水坑进行了采样监测，2024 年 11 月 13 日—19 日自治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总队委托第三方对华资焦化厂下游积水点位进行采样监测，2 次监测报告结果

显示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且水样无色无味。2025 年 4 月 29 日，

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委托第三方对该区域地表积水点位进行复检，监测报告

结果显示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且水样无色无味。因此，未发现“2015

年企业开始断断续续排放生产废水至下游居民区，导致居民的菜窖都渗入了污水，

异味严重”的情况。

接到转办案件后，海南区立即组织街道办事处和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实地核查，

未发现企业有外排水的情况。6 月 17 日现场检查时，居民菜窖仍有渗水问题，该

区域地表积水点位水质无明显变化，无色无味，为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海南

区再次委托第三方对该区域地表积水点位进行取样监测，预计 7 月 10 日取得监测

结果。

2.关于“2023 年左右该公司的焦化生产线停产，但是煤矿和洗煤厂仍在运行，

在 2024 年 6 月左右煤矿和洗煤厂的污水流向下游居民区，影响房屋安全”问题部

分属实。

2023 年 3 月，华资焦化厂因政策关停。乌海市华资煤焦有限公司滴沥帮乌素

煤矿、乌海市华资煤焦有限公司 180×10⁴ t/a 选煤厂目前均正常生产，环保审批

及验收文件齐全。

经现场核查，华资煤矿疏干水按照环评要求预处理后，回用于华资洗煤厂生

产、井下生产以及绿化，剩余疏干水通过地下管道送至海南区污水处理厂处置，

符合要求，未发现外排水迹象。经现场核查华资洗煤厂煤泥水已按照环评要求全

部回用于洗煤工序，无外排。同时，对厂区管道逐一排查，未发现外排口。

部分

属实

对华

资焦

化厂

及煤

矿、洗

煤厂

开展

检查，

加强

对企

业废

水管

理工

作的

监管

指导，

持续

监控

华资

煤矿、

洗煤

厂废

水处

理设

施运

行情

况，督

促企

业严

格落

实各

项污

染防

治措

施，加

大用

水排

水监

管力

度，严

禁废

1.加强对关停焦化企业

的日常巡查，防止环境违法行

为发生。同时，6 月 20 日对

积水点位进行复测，预计

2025年 7月 10日前出具监测

报告。

2.加强对企业废水管理

的监管，持续监控华资洗煤、

煤矿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严禁废水外排。

3.针对居民房屋受损问

题，对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居

民，支持其根据《乌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向区住建局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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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未发现 2024 年 6 月左右华资煤矿和华资洗煤厂污水流向下游居民区的

环境违法行为。但经追溯调查，2024 年 8 月下旬集中强降雨后，存在职工宿舍区

部分房屋陆续受损情况。乌海市华资煤焦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裕鑫地质勘察有限

公司对企业周边地表水进行评估，并出具《乌海市华资煤焦有限公司滴沥帮乌素

煤矿矿区地表水类型评估说明书》，根据其地表水成因特征综合分析认为“矿区

内地表水为大气降水加之由于含煤地层中各含水层间的粉砂岩、泥岩、黏土岩均

具有隔水性能，地表水不易下渗，故矿区内低洼处局部形成的积水坑的水源为大

气降水”。

通过现场勘察并结合历史卫星图像、水样监测报告及矿区地表水类型评估说

明，经综合分析研判，职工宿舍区因浅层地表水径流造成部分房屋受损，影响房

屋安全。

水外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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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3NM202

5061500

17

内蒙古乌海市天

裕工贸有限公司在煤

矿技术改造项目中伪

造拆迁协议，骗取环评

批复。该公司煤矿在开

采过程中造成后旗焦

化厂家属区西南方向

地面塌陷及后旗焦化

厂家属区前排房屋开

裂，天裕公司煤矿使用

矸石对塌陷区域进行

填埋，填埋区域至今无

植物生长。2024 年鄂托

克旗神华蒙西华宜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运煤

道路被不明污水淹没，

经多方核查证实污水

管道属于天裕公司煤

矿，要求核实该公司是

否具有合法排污手续，

管道路线是否经过批

复。天裕公司煤矿在天

然草牧场（牧场内有四

合木保护植物）开辟道

路，并以矸石铺设路面

道路扬尘严重破坏草

牧场。

乌海市

海南区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1.关于“内蒙古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在煤矿技术改造项目中伪造拆迁协

议，骗取环评批复”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内蒙古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裕工贸”）煤矿为井

工煤矿，群众反映的煤矿技术改造项目为该矿 0.6Mt/a 技术改造项目。信访人所

称的“拆迁协议”为《内蒙古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煤矿（0.6Mt/a）技术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书》）中所附附件。《环评报告书》

于 2012 年 12 月经原自治区环保厅审批通过（内环审〔2012〕273 号），天裕工

贸煤矿技术改造项目于 2015 年 7 月经原乌海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保验收通过（乌

环验〔2015〕36 号）。

经与信访人（华宜煤业）沟通了解相关情况，华宜煤业认为《搬迁协议》及

其中的签章、单位名称、签署人均系伪造。但因时间久远双方均无法提供原始签

章，举报人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中“谁主张、谁举

证”的原则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按照司法程序进一步处置。

因无法确定《搬迁协议》是否为伪造，故判定该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该公司煤矿在开采过程中造成后旗焦化厂家属区西南方向地面塌陷

及后旗焦化厂家属区前排房屋开裂”问题属实。

经查，天裕工贸煤矿采掘区 120901 和 120902 工作面存在沉降情况，对后旗

焦化厂家属区房屋造成损坏等级为Ⅰ级。

2022 年 9 月 5日，天裕工贸因煤炭开采需要，对华宜洗煤厂西侧（海南区原

鄂托克后旗焦化厂家属区）187 户居民进行搬迁安置。接到举报案件后，2025 年

6 月 16 日海南区迅速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地核查，187 户房屋已全部拆除，地面

沉降造成的房屋安全隐患已消除。

3.关于“天裕公司煤矿使用矸石对塌陷区域进行填埋，填埋区域至今无植物

生长”问题属实。

经查，2015 年天裕工贸采空区上方出现多条裂缝，为防止地表水灌入井下影

响安全生产，在地表压覆一层矸石填塞裂缝，压覆面积 600 平方米、厚度约 45 厘

米，但未对该区域进行覆土，导致植被无法恢复。

4.关于“2024 年鄂托克旗神华蒙西华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运煤道路被不明污

水淹没，经多方核查证实污水管道属于天裕公司煤矿，要求核实该公司是否具有

合法排污手续，管道路线是否经过批复”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天裕工贸建有 1条生活污水管道，已获《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

煤矿 0.6Mt/a 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批复，排污手续合规。

根据天裕工贸煤矿矿井疏干排水口在线计量数据计算，企业疏干水全部回用于生

产，无外排情况。同时，生态环境部门对天裕工贸疏干水管道路径和运煤道路周

边进行全面排查，沿线无旁路和观测井，未发现企业外排污水情况。经查，该区

域现有 4 条疏干水综合利用管道，2024 年 9 月，经乌海市水务局审查出具《准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水资源手续合规，管道不需单独批复。经现场核查，运煤道

路由保洁公司定期对路面清扫保洁，路面干净，未发现有被水淹没的痕迹。

5.关于“天裕公司煤矿在天然草牧场（牧场内有四合木保护植物）开辟道路，

并以矸石铺设路面道路扬尘严重破坏草牧场”问题部分属实。

其中“天裕公司煤矿在天然草牧场开辟道路”不属实，“牧场内有四合木保

护植物”属实，“以矸石铺设路面道路”属实，“扬尘严重破坏草牧场”不属实。

经查，2009 年国土二调显示该区域为“其他草地”，国土三调 2023 年数据变更

显示为“其他草地、仓储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农村道路”，不属于群众

部分

属实

扎实

做好

群众

解释

工作。

持续

做好

采空

区上

方区

域和

道路

的日

常监

管及

植被

恢复。

1.针对“天裕公司煤矿使

用矸石对塌陷区域进行填埋，

填埋区域至今无植物生长”，

海南区能源部门接到举报案

件并进行实地核查后，责令企

业立即整改。2025 年 6 月 18

日，企业已将原有煤矸石全部

清理，并使用黄土覆盖、进行

自然修复，目前已完成整改。

2.经2025年6月16日实

地核查，187 户房屋已全部拆

除，地面沉降造成的房屋安全

隐患已消除。

3.针对“天裕煤矿旁矸石

道路”，截至 6 月 19 日，天

裕工贸已将道路矸石全部清

理并进行覆土，已完成整改。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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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天然草牧场”。该区域不在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但道

路周边有零星四合木分布，经实地核查，最近的四合木距离道路约 20 米，道路外

无碾压痕迹，不存在破坏四合木行为。据卫星图片显示，该道路于 2011 年已形成，

为周边企业和附近居民共同使用道路，属历史形成的自然便道，而非企业开辟的

道路。经核实，为 2022 年 10 月由天裕工贸使用矸石铺垫。目前周边企业车辆大

部分经棋千线通行，该道路通行车辆较少，经 6 月 16 日至 19 日连续 4 天现场核

查，未发现明显扬尘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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